
 

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
 

粤经信办函〔2016〕287 号 

 

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办公室关于 
组织开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专题项目入库 
以及 2017 年贯标试点企业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,佛山市顺德区经济和科技

促进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按照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开展两化深度融合创新推进2016

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工信部信软〔2016〕123 号）部署，继续全

面推进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工作。根据《关于提前做好 2017

预算编制申报入库工作的通知》（粤财预函〔2016〕92 号）和《广

东省省级财政资金项目库管理办法》（粤财预函〔2016〕64 号）

等有关要求，现组织开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专题项目入库以及

2017 年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申报工作，申报单位、

组织或个人在专项资金管理、使用过程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，

5 年内停止其申报专项资金资格。项目库建立完成后，2017 年两

化融合管理体系专题省级财政资金扶持项目将基于项目库遴选。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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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专题项目入库申报条件 

广东省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，符合下

列情况之一的： 

（一）获得 2016 年省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资格的

企业。 

（二）通过国家贯标评定的企业（不含首批通过的 25 家企

业）（见中国两化融合服务联盟平台发布的企业名单及编号）。 

（三）获得国家或省级两化融合贯标咨询服务机构资格的服

务机构。 

二、2017 年贯标试点企业推荐申报条件 

（一）广东省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，财务状

况和运营情况良好。 

（二）两化融合工作具备良好基础，管理规范，对建立两化

融合管理体系有需求。 

（三）具有建立实施管理体系的经验，如质量、环境、能源、

职业健康安全、信息安全和信息技术服务等。 

（四）鼓励获得国家或省级两化融合示范企业、“互联网+”

试点企业、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试点企业、国家或省部级质量

奖的企业积极申报。 

三、工作程序及要求 

（一）由地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组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

专题入库项目推荐申报，采集入库信息。 

（二）2017 年贯标试点企业统一由地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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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推荐，推荐的试点企业数量不限，请推荐单位认真组织重点

企业申报，优先从符合“两化”融合管理体系标准要求、开展两化

融合管理体系评估与诊断企业中遴选推荐。已获国家或省试点企

业不再参与推荐。 

（三）请各地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于 2016 年 8 月 20 日

前报送入库信息采集表（见附件 1），于 2016 年 9 月 20 日前报

送贯标试点企业信息采集表、推荐表（见附件 2）和申请材料（见

附件 3、4），纸质版（一式两份）报我委（信息化推进处），

电子版（可无公章）统一发送到指定电子邮箱。超过规定时限不

予受理。 

 

    附件：1. 2017 年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专题项目入库信息采集表 

2. 2017 年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推荐表 

3. 2017 年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申请材料 

 

 

 

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办公室 

2016 年 8 月 12 日 

（联系人：高亚华，刘婷，电话：020-83134276、83134279，

电子邮箱：gdxxhtj@163.com，地址：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

中路 305 号省府大院 5 号楼 1325 室，邮编：510000） 

 



附件 1： 

2017 年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专题项目入库信息采集表 
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 

序
号 属地 项目 

单位 

申请奖补类
型（试点企
业、服务机

构） 

贯标项
目计划
起止时
间（试
点企业
填写） 

贯标
项目
实施
地点 

单位基本信息 
 单位运营情况 联系方式 

法人
代表 

组织 
机构 
代码 

成
立
时
间 

注
册
地
址 

注册
资本
（万
元） 

单
位
性
质 

所
属
行
业 

单位
规模 

员工
规模 

项目计划
总投资额
（万元） 

截至 2016 年
8月主营业务
收入（万元） 

联系
地址 

邮政
编码 

联系
人 手机 邮箱 传真 

1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


附件 2： 
 

2017 年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
贯标试点企业推荐表 

 
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 
一、试点企业 

序号 试点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联系人姓名 手机 

1     

2     

3     

……     

……     

 
注：推荐试点企业排名有先后 

 

 

 
 



附件 3 

 
 
 
 

2017年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 

试点企业申请材料 
 
  
  
  

  
 
  

申报企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) 
 

推荐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) 

  
  

 

 

 

申报日期：2016年 月 日 



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申请表 

申 

报 

企

业 

基 

本 

信 

息 

企业名称  

法人代表  组织机构代码  

成立时间  注册地址  

注册资本（万元）  单位性质 

□国有 □民营 □三资 

□ 其 他 （ 请 注 明 ）

___________ 

联系地址  邮政编码  

联系人  电话及手机  

传真  电子邮箱  

截至上年末的主

营业务收入（提

供证明材料） 

 员工总数  

2015 年利润增长

率（%）（提供证

明材料） 

 

两化融合评估

得分（提供证明

材料） 

 

所属行业 

□采掘  □电力  □钢铁  □有色  □石化  □化工  □民

爆器材  □建材  □机械  □交通设备制造  □轻工  □纺

织  □食品  □医药  □烟草  □电子通信  □其他行业（请

注明）___________ 

管理体系认证情

况（提供证明材

料） 

□质量管理体系  □环境管理体系  □能源管理体系  □职

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 □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 □信息技术服

务  □其它          

相关荣誉（提供

证明材料） 

□国家级两化融合示范企业   授予年份：    年 

□省级两化融合标杆（示范）企业   授予年份：    年 

□行业两化融合标杆（示范）企业   授予年份：    年 

□国家级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试点企业    

授予年份：    年 

□国家级质量奖   授予年份：    年 

□省部级质量奖   授予年份：    年 

项目实施期限及进度计划该表格可扩展 

实施期限 201 年   月始至 201 年   月止 

进度计划

（每行仅

填写一个

季度的相

关内容） 

起止时间 工作内容 成果体现标志 项目有关负责人 

    

    

    



企业两化

融合基本

情况 

企业两化融合的发展历程和阶段、管理机制、主要内容和做法、经验体会、

主要成效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真实性承

诺 

我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，均真实、完整，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的责任。 

 

 

法定代表人签章： 

公章： 

年   月   日 

推荐单位

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二、两化融合现状 

申报企业应参照工业企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评估规

范（GB/T 23020-2013），提交本企业两化融合发展现状材料，

并附在企业两化融合自评估系统（www.cspiii.com/ zipinggu/）

上开展评估所形成的评估材料。 

两化融合管理体系适用于所有企业，企业能否入选贯标

试点，不取决于其两化融合发展水平高低，而取决于企业的

管理现状是否与其两化融合当前发展水平相符合，是否能够

支持企业在信息化环境下可持续改进和发展。因此，请企业



在两化融合咨询服务平台上据实填报相关数据，评审专家将

根据企业所填报数据来判断企业当前两化融合管理现状与

其两化融合发展水平的符合性与一致性。 

三、两化融合管理现状 

申报企业应参照《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要求

（试行）》（工信部公告 2014 年第 3 号），提交本企业两化融

合管理现状及问题分析材料。 

四、申报材料编制要求 

统一采用 A4 纸双面打印或复印。正文字体为 3 号仿宋

体，单倍行距。一级标题 3 号黑体，二级标题 3 号楷体。若

申报材料中存在字迹模糊、无法辨别的内容，其责任及后果

由申报单位自行承担。 

申报材料内容按下述顺序排列： 

1、 封面 

2、 目录（申报材料必须编制页码、目录，装订成册） 

3、 申报单位申请表 

4、 两化融合现状 

5、 两化融合管理状况 

6、 主申报单位的广东省行政区域内注册的独立的企

（事）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，或民办非企业组织的单

位登记证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及其他资格证明材料。 

 
 

 

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
